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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函

〔2020〕8号）、《关于做好2021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

的通知》（教学司函〔2020〕38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研究生招生实际情况，

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遵循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

滥的原则。

第三条 我校通过推荐免试方式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和博士学位研究生，包括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及直接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

第二章 招生计划

第四条 我校计划接收推免生237人，其中计划接收直博生18人、“研究生支教

团”专项推免计划8人、“兴边富民”专项推免计划6人。

2021年专业目录中各专业方向所列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具体招生人数将根据国

家下达的招生计划确定。如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小于推免生接收计划，剩余名额将

用于普通招考。

第三章 接收推免生条件

第五条 申请推荐免试攻读我校研究生的学生，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推荐免试硕士生

1．取得所在高校推荐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生，以“推免服务系统”公示名单

为准；

2．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身心健康；

3．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好的专业素养，有较强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较高的培养潜质；

4．无任何因考试作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以及其他违法违纪等受处分记录。

（二）推荐免试直博生

除须满足本条（一）中各项条件外，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1．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潜质；

2．国家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425分（含425分）以上或其他语种通过国家外

语相应等级考试；

3．经报考博士生导师同意，并填写《哈尔滨理工大学推荐免试生直攻博申请

表》。

第四章 接收程序

第六条 报考哈尔滨理工大学的考生，均须在国家规定时间内通过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yz.chsi.com.cn）“推免服务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第七条 我校通过对申请人信息进行审查、评议，确定复试名单，并直接

在“推免服务系统”内向申请人发送复试时间、地点等有关通知。未在规定时间内

确认“接受复试”的考生，视为主动放弃复试资格。

第八条 通过复试后，由我校在“推免服务系统”发出“待录取”通知，考生

进行确认后即完成录取；未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待录取”的考生，视为主动放弃待

录取，不再进行补录。

第五章 学制与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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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我校接收推免硕士研究生中，翻译硕士学制为2年，其余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学制为2.5年；推荐免试直博生的学制为4年。硕士研究生在校最长学习年限为

4年，博士研究生在校最长学习年限为6年。

第十条 推荐免试硕士生获得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后，相应培养目标、培养方

式和学位授予等要求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第十一条 推荐免试直博生获得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后，相应培养方式和管理等要

求按照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第六章 学费标准与奖助办法

第十二条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每年8000元；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费

标准为每年9000元；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每年10000元。

第十三条 推荐免试硕士生，入学奖学金10000元，国家助学金每年6000元；每

年可申请国家奖学金2万元，学业综合奖学金10000元、9000元、8000元不等。

第十四条 推荐免试直博生，入学奖学金40000元，国家助学金每年13000元；

每年可申请国家奖学金30000元，学业综合奖学金10000元。

第十五条 其他奖助学金项目及发放标准参照《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收费标

准及奖助学金体系实施办法》（校发〔2017〕91号）执行。

第七章 取消录取资格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学校将取消其推免生待录取资格（对已录取的

考生，取消其录取资格和学籍）：

（一）在申请推免生过程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在研究生入学前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学校纪律处分，或被追究法律责任

的；

（三）已被我校接收的推免生，再报名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

的；

（四）在研究生入学前未取得本科毕业证或学士学位证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以最新文件为准，

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附件：

1.哈尔滨理工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推免）

2.哈尔滨理工大学推荐免试生直攻博申请表

 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52号

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教学主楼E1320室）

联系电话：0451-86390155

电子邮箱：sszsb@hrbust.edu.cn

邮政编码：150080

哈理工2021年考研咨询QQ群号:795301742

附件【附件2.哈尔理工大学推荐免试生直攻博申请表.doc】已下载146次

附件【附件1.哈尔滨理工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推免）.xls】已下载2392次

上一条：哈尔滨理工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报提示

下一条：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哈尔滨理工大学报考点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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